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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52                证券简称：金信诺            公告编号：2020-160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豁免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东业绩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为切实推进公司战略目标实现，进一步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深圳金信诺

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与杭州紫光云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云坤基金”、 “受让方”）签署了《关于武汉钧恒科技

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按照公司整体 25,000 万元的估值（“投资估

值”），约定以 8,510.425 万元的价格将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

钧恒”或“标的公司”）34.0417%股权转让给云坤基金。股权转让后，公司将不

再持有武汉钧恒任何股权，公司拟豁免武汉钧恒部分股东业绩承诺。本议案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授权公司董事会与武汉钧恒管理层签署豁免部分股东业

绩承诺的协议。 

二、豁免原承诺的原因及影响 

（一）业绩承诺的主要内容 

武汉钧恒原股东彭开盛、刘鹏与陈照华作为管理团队做出业绩承诺，完成下

述两项业绩承诺目标任意一项则视为管理团队完成业绩承诺：（1）标的公司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以下简称“第一个业绩承诺期”）合计实现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6000 万元（以下简称“第一个业绩承诺

期承诺净利润”）；（2）标的公司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度（以下简称“第二个业绩承诺期”）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总额

不低于 8300 万元（以下简称“第二个业绩承诺期承诺净利润”）。  

若标的公司在第一个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经专项审计的净利润未能达到

6000 万元，且标的公司在第二个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经专项审计的净利润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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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8300 万元，则视为业绩承诺目标未完成。管理团队应向金信诺以支付现金

或转让股份的方式进行补偿，补偿金额计算方式如下： 

现金补偿金额总额=（18,000 万−18,000 万×公司在第二个业绩承诺期内累

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8300 万） × 34.04%。 

补偿股权比例对应出资额= 团队各自应补偿金额  各自已现金补偿金额  

        万  
公司在第二个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

    万
  1200 万] 

2017 至 2019 三年，武汉钧恒实际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450 万元，1464

万元，1632 万元，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 3546 万元，未完成第一阶段的业绩承诺，

而目前尚未到第二阶段核算业绩的最后期限。 

（二）豁免业绩承诺的原因 

2017 年，金信诺计划通过收购武汉钧恒股权加速金信诺在光通信领域的

产业布局，实现对客户相关市场的快速切入，并为主要客户提供一站式产品服务，

最终提升金信诺在光通信产品领域的市场竞争力。 

在过去 3 年的实践合作中，武汉钧恒亦在电信领域大力进行产品研发，但

其原有技术积淀主要集中在数据中心领域。因此，虽然经双方共同努力，武汉钧

恒的生产交付能力仍未达到目标大客户的产品准入标准，暂未能成为目标大客户

的供应商。由于武汉钧恒仍需持续在数据中心领域持续投入，而在电信领域的现

金流情况无力同时支持其大规模投入新产品研发，使得双方协同效果未达预期。 

与此同时，随着金信诺渐渐面临产品线增加，产品品类多、元器件管理体

系复杂、管理难度大的问题，2020 年公司管理团队决定调整整体战略布局，做

出业务方向上的断舍离，集中优势力量，做精做强主业。在此背景下，由于传统

光模块领域有资金、智力密集型的特点，头部企业已取得了了包括芯片设计、制

造等方向上的的先发优势，新进入的企业若非进行大规模集中投入，无法有效撼

动头部企业的市场地位。因此，公司决定对光模块业务发展规划进行阶段性调整，

以业务实践及研究为抓手寻找细分领域的突破口，并将短期资金投入重点聚焦在

PCB、高速及卫星设备等领域，通过回收现金流加速重点领域战略布局的完成。 

此外，公司年底需集中偿还贷款、支付货款，预计短期内需要对外支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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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亿元以上，公司长期以来高度关注现金流健康，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公司必

须为当前特殊经济环境下的各类风险做好应对，方可有能力于危机中抓机遇，实

现爆发式升级突破。因此，从风险防控、经营现金流回笼与业务发展规划等多个

方面，公司都需要有能够在短期内筹措足够资金的可行方案。收回对武汉钧恒的

投资，有助于提升公司现金流活力，提高公司在冬季疫情防控的大环境下应对风

险及把握市场机遇积累竞争优势的能力。综上，公司管理层认为武汉钧恒股权的

转让具备可行性与必要性。 

在此情况下，若公司坚持要求武汉钧恒管理团队履行业绩补偿，反而可能对

公司长期利益造成不利影响。依据原有业绩补偿方案，根据武汉钧恒今年的业绩

预计情况，其管理团队预计需要补偿金信诺 1600 万左右现金或 13%左右的股份。

然而，基于对武汉钧恒管理团队偿债能力的了解，对方进行现金补足可能性较低，

股份补偿的可能性较大。在通过股权进行业绩补偿后，原始管理团队的持股比例

将大幅降低，失去控股地位。该情况可能导致原始管理团队主观能动性明显降低，

对武汉钧恒的持续经营和协同配合造成不利影响，进而影响金信诺后续对其股权

进行转让的条件和收益，最终造成多方共输的结果。 

为尽可能实现合作共赢，2020 年中旬，公司已开始寻找合适的受让方以转

让武汉钧恒股权。直到 2020 年 11 月，公司与云坤基金进行了接触。经友好协商，

双方对于武汉钧恒的估值达成了初步一致。目前云坤基金愿在保持武汉钧恒管理

团队稳定性的情况下，以 2.5 亿作为武汉钧恒整体估值的作价受让金信诺所持有

的武汉钧恒全部 34.04%的股权，交易不附加任何业绩承诺及兜底条款。 

根据双方协议约定，正式交易后，金信诺将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收到 50%

的交易价款，共 4,255.21 万元，并在 2021 年第一季度回收全部现金流 8,510.425

万元，可缓解公司的现金流压力。此次转让上市公司合计将获得现金对价

8,510.425 万元，该对价高于武汉钧恒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所有者权益账面

价值 7777.40 万元，亦高于金信诺初始投资成本 6127.5 万元。 

武汉钧恒股权的转让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武汉钧恒股权，其业绩情

况对于公司不会再构成影响。原管理团队继续履行业绩承诺的协议基础和前提发

生了变化，不再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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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已与武汉钧恒达成初步意向，因公司拟剥离光模块产品线，拟通

过出售部分闲置光模块设备及原材料、库存商品回收现金约 1700 万元，在进一

步改善公司现金流的同时，降低因资产报废造成的损失。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业绩豁免，是公司管理层结合长期战略规划与短期交易实现做出的

慎重安排，有利于公司提前回收现金流，布局公司战略规划方向上的核心领域。

公司控股股东作为公司创始人及核心管理人员一直以公司利益最优先考虑因素，

并以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作为核心出发点。完成武汉钧恒股权转让并进行业绩豁

免是当前情况下的最优可选方案，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

战略发展目标及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豁免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十八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豁免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东业绩承诺的议案》，公司董事

会同意本次豁免武汉钧恒部分股东业绩承诺的事项。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2020 年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豁免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东业绩承诺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公

司本次业绩豁免，是公司管理层结合长期战略规划与短期交易实现做出的慎重安

排，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及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议案不存在损害投资

者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文件等规定。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本次业绩豁免，是公司管理层结合长期战略规

划与短期交易实现做出的慎重安排，有利于公司提前回收现金流，布局公司战略

规划方向上的核心领域。完成武汉钧恒股权转让并进行业绩豁免是当前情况下的

最优可选方案，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及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业绩豁免事项，该议案需要提交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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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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